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5）沪02刑终79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某，男，1995年11月10日出生于广西XX自治区柳州市，壮族

，大专文化，原系某某公司1（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门店运营销售人员

，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西环路二区；因本案于2023年9月20日被刑事拘

留，同年10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

辩护人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某犯盗窃罪一案

，于2024年12月18日作出（2024）沪0106刑初22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某不服，提

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

检察员许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陈某及其辩护人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19年6月，陈某入职某某公司1担任门店前台。自

2020年6月起，陈某通过其个人“闲鱼”账户，假借课程转让等名义对外打折出售其所

供职的某某公司1健身课包，并以支付宝账户收取交易款。之后，陈某利用接触、使用

门店通用账号及店长钟敏、孙晓逸或其自己的个人账号进入公司销售系统维护客户健身

课包信息数据的职务便利，为其“闲鱼”客户虚增公司在“京东”平台的线上健身课包

信息，增加、修改课包名称、订单启用时间、支付日期、会员手机号等数据，以实现其

私自售卖课程谋利并规避公司内部审查的目的，涉及虚增健身课包202笔，订单金额合

计人民币140余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自2023年6、7月份起，在某某公司1及所

辖相关门店明确禁止员工使用他人账户登录公司销售系统的情况下，陈某通过猜配密码

的方式擅自登录其同事方某的账号，或趁同事孙某短暂离开，擅自进入孙登录好的系统

，为其“闲鱼”客户虚增公司在“京东”平台的线上健身课包17笔，订单金额合计10万

余元。截止案发，某某公司1已为大部分虚增订单课程完成授课，未完成授课部分也与

客户约定在2-3个月内完成。另经审计，2021年10月至2023年9月间，陈某支付宝账户共

计收取健身课包交易款205笔，总金额为108万余元。2023年9月20日，陈某主动向公安机

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主要犯罪事实。一审审理期间，陈某在家属帮助下退出违法

所得5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丁某、孙某的证言，被害单位提供的涉案会员清单、

用户信息收集表及相关说明、陈某的考勤记录、营业执照、租赁合同、《员工信息登记

表》《劳动合同》《劳务协议》、问题订单数据汇总，某某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

意见，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情况》《调取证据通知书》、支付宝交易明细、“闲鱼

”账户销售明细、户籍资料，原审被告人陈某的供述等证据。

原判认为，原审被告人陈某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其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

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盗窃罪。陈某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予以并



罚。陈某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陈某在家属帮助下退出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

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四条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

四条之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

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违法所得责令退赔，发还被害单位。

上诉人陈某对原判认定的职务侵占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但辩称原判认定的盗窃事实及罪

名有误，其使用方某、孙某等员工的账户虚增健身课包的行为亦属于利用其职务便利

，不应认定为盗窃罪，而应统一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其辩护人提出，全案应当认定为职

务侵占罪，主要理由是：第一，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包含窃取行为。第二，区分职务

便利与工作便利，一是职务便利是法定构成要件，工作便利仅是学术观点，故应优先判

断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二是职务便利和工作便利实质上是特殊法与普通法的关

系，在窃取型职务侵占罪中，如果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则不应再考虑其是否利用了

工作便利；三是二者发生争议或并存时，应当根据主行为作出判断。职务侵占罪保护的

法益是社会经济秩序和工作职责的廉洁性，上诉人陈某实施的主行为是利用其作为健身

房销售人员的工作职责及创建、核销课包、获取京东订单号等职权侵占公司财产，侵犯

了公司财产权及工作职责的廉洁性，其使用个人账户还是他人账户操作，并不影响对行

为性质的认定，仅是躲避公司审查的手段。第三，上诉人陈某基于同一犯罪故意，实施

了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同一行为，不应分为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

综上，本案应全案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陈某犯职务侵占罪、盗窃罪的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4）沪0106刑初229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

证据，均经一审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

和认定依据与原判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某作为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法应予惩处；其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

窃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盗窃罪，依法亦应予惩处，并应予数罪并罚。

陈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陈某在家属帮助下退出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

关于陈某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认定职务侵占罪或者盗窃罪，应

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和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判断。

第一，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在本案中主要表现为陈某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

占公司财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一般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在本单位所具有的一定职务

，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主管、管理、某某公司3财产的职权和方便条件。利用职务便利限

于行为人利用本人的职务和职权所产生的便利，在行为人对其他员工的职务行为具有主

管、管理等职权时，即使表面上利用了其他员工的职务便利，但本质上仍属于行为人本



人主管、某某公司4财产的职权范围。但是，如果行为人因熟悉工作环境，易于接近作

案目标，或者因工作关系容易进入某些场所，而秘密利用具有同级、同类职务和职权的

其他员工的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则只能被评价为利用工作便利，而非利用职务便利

。

第二，根据在案证据，上诉人陈某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经查，陈某于2019年6月入职某某公司1，先后在新天地、太古汇等门店担任前台，主

要履行登录该公司Sales Force系统或CRM系统维护客户健身课包信息数据等职权。但是

，根据被害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定及实际管理情况，在2023年6、7月之前，陈某使用其本

人以及长钟敏、孙晓逸等人的账号维护系统数据，该行为得到公司认可或默许，符合该

公司的工作惯例，故属于陈某的职权范围，其在此过程中侵占公司财产，应认定为利用

其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构成职务侵占罪。但2023年6、7月之后，公司严格禁止混用

账户，并采取了要求公司员工更改个人账号密码等管理措施，此时不同的员工账号既具

有区分不同员工的职务和职权范围的作用，员工使用各自账号登录系统也体现了权责一

致的管理要求，陈某此后已经不具有使用其他员工的账号登录CRM系统维护健身课包

信息数据的职权。后陈某通过猜配账号、密码等方式擅自登录方某的账号，或趁孙某临

时走开时擅自进入其未退出的CRM系统，秘密操作方某、孙某的账户虚增、转让健身

课包，以此侵占公司财产，其行为应评价为利用工作便利秘密窃取公司财产的盗窃行为

，构成盗窃罪。

第三，虽然在陈某看来，其使用其他员工的账号虚增、转让健身课包的动机是避免被公

司发现，其犯罪目的均是侵占公司财产，但其先后实施的客观行为表明其犯罪故意的内

容实际上已经发生转化。尤其是在2023年6、7月以后，陈某在明知被害单位禁止混用账

号并采取修改密码等管理措施，其已经没有使用他人账号登录CRM系统维护健身课包

信息数据的职权之后，通过猜配他人账号、密码以及擅自登录他人未退出的CRM系统

等秘密方式，使用他人账号虚增、转让健身课包，此时其主观明知的内容已经发生转变

，其实施的客观行为已由前期的利用职务便利转变为利用工作便利，其犯罪故意的内容

已经转变为通过秘密窃取方式占有公司财产，故应评价为盗窃罪。

综上，对上诉人陈某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判根据陈某犯罪

的事实、性质、自首和退赔等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

，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量刑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李杰文

审��判��员������������郭寅

人民陪审员�����������陈春丹

书��记��员�����������胥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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